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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榮服處退除役官兵懇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

項次 建議事項 
主（協）辦 

單位 辦理情形 

一 

榮民張○華 

對於曾經服務國防部眷

村醫務所之醫務人員，

因有功於國家，請惠予

比照823台海戰役及619

砲戰之金馬地區自衛隊

員，享有榮民權益由國

家照顧。 

就養養護處 

一、按本會輔導照顧對象係志

願服一定年限之現役軍

官、士官、士兵，依法退

伍除役者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有關曾經服務國防部眷村

醫務所之醫務人員，應有

上開規定服現役之事實，

依法退伍除役並服一定年

限者，始符合本會輔導對

象。 

 

二 

榮民張○華 

建議取消榮民學習補助

的次數上限，提高購買

教材與函授補助款，並

提高對於配偶的學習補

助。 

就學就業處 

就業考試進修補助相關建議回

復如下： 

一、就業考試進修補助係為鼓

勵退除役官兵報考國家考

試及公營機構考試，補助

其補習、教科書及教材費

用。 

二、為利國家資源有效運用及

彈性、適性選擇補教課

程，本會參考坊間補教課

程金額及退除役官兵需

要，補助總額度已由4萬

元提升至5萬元，每人可

申請4次，並取消單次補

助1萬元限制。 

三、統計歷年補助情形，申請

金額近八成小於5萬元、

申請次數多為2次以下(佔

97.6%)，現行規定已滿

足多數退除役官兵需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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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則依實際需要及政府

財政能力滾動檢討辦理。 

職業訓練補助辦法相關建議回

復如下： 

一、本會職業訓練補助主要以

輔導退除役官兵提升技能

及增加職場競爭力為目

的，補助總額度8至12萬

元。 

二、因眷屬本身並無補助額

度，亦非本會輔導服務對

象，須由退除役官兵本人

同意將額度分享給眷屬使

用，且最多僅能使用補助

總額度的二分之一(4至6

萬元)，尚祈諒察。 

三 

榮民高○宗 

很多原住民，在小學教

授原住民族語有支領鐘

點費，是否可以申請促

穩就業津貼。 

就學就業處 

依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

案規定，可由榮服處推介至國

小，由國小為其投保，穩定就

業3個月以上，且每週工時35

小時以上，即可申請本津貼。 

四 

榮民黃○鎮 

明 (113)年行政院已宣

布現職軍公教加薪4%

但退職人員加薪並沒有

明確宣布建議退輔會能

積極爭取退俸官兵比照

現職軍公教一起加薪辦

理。 

退除給付處 

一、依服役條例第39條及施行

細則規定，自107年7月1

日起，退休俸、遺屬年

金，已不隨現役軍人薪俸

調整。 

二、有關退俸調整目前政府尚

在研議中，本會獲核定訊

息，將儘速執行行政院公

告事項，以達到照顧榮民

福祉目標。 

 


